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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 改 增 ”新 政 解 析

孙中平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 青岛 266000）

【摘要】本文从“营改增”新旧政策变化、“营改增”新政策与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比两方面入手，通

过典型案例解析税收政策变化的原因、内容及对企业税负和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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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在全

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要求自2013年8月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改增”试点。同时，财税［2011］111号、财税［2011］131号、财税

［2011］133 号、财税［2012］53 号、财税［2012］71 号、财税

［2012］86号等 6个“营改增”文件被废止，财税［2003］16号第

三条第（十六）和第（十八）项被废止。这意味着，我国的“营改

增”已经由部分地区试点转为在全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

服务业实施。

一、“营改增”政策的变化

（一）“营改增”新旧政策对比

（二）“营改增”政策变化对试点企业税负和利润的影响

（三）“营改增”新政的突出变化

1. 一般纳税人范围扩大。在财税［2011］111号文件中，非

企业性单位、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

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而在财税［2013］37号文件中，不

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单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选

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旧政策中，只要是非企业性单位，

都可以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但在新政策中，只有不

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单位，才可以选择按照小规模

纳税人纳税。新旧政策对比发现，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500

万元的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单位，应按规定申请一

般纳税人资格，因此，一般纳税人范围扩大了。

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单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后，与其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相比，税负有什么变化呢？这

主要看企业在哪个行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多还是少。如

果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多，税负可能降低，反之，税负会增

加。对利润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2. 应税服务范围扩大。。财税［2013］37号文件关于应税服

务范围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广播影视服务，其包括广播影

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发行服务和播映（含放映，下同）

服务。

广播影视服务“营改增”前适用5%的服务业营业税税率，

“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税率为 6%。一般纳税人名义税率虽

然提升了，但是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增值税是价外税，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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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计税依据是不包含增值税的，折算下来，6%的增值税税率

相当于 5.56%的营业税税率。再加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

抵扣进项税额，所以，“营改增”后广播影视服务业纳税人税

负会降低。“营改增”后广播影视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按3%的

征收率纳税，税负明显降低了。因此，无论是一般纳税人还是

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后该行业的纳税人税负都会有所降

低。营业税会冲减利润，增值税不参与利润核算，因此，“营改

增”后，该行业的纳税人利润会有所增加。

3. 境外单位或个人提供国际运输服务，扣缴税款税率变

化。财税［2012］53号文件规定，未与我国政府达成双边运输

免税安排的国家和地区的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

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扣缴义务人暂按3%的征收率扣缴增值

税。但是财税［2013］37号文件将财税［2012］53号文件废止

了，因此，对未与我国政府达成双边运输免税安排的国家和

地区的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

务，扣缴增值税的计算公式没有变化，但税率不是3%，而应该

是交通运输业适用的税率11%。

例 1：菲律宾（菲律宾与中国没有签订双边运输免税协

定）甲海运公司为中国境内A公司提供远洋海运服务，收取

200万元，甲公司在我国境内无营业机构和代理人，计算A公

司应扣缴增值税。

解析：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服务，但在境

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扣缴义务人应根据支付的价款计算代

扣代缴增值税。

如果计算依据是“营改增”旧政策，A公司扣缴增值税应

适用3%的征收率，应扣缴增值税=200÷（1+3%）×3%=5.83（万

元），A 公司可以抵扣 5.83 万元的进项税额。借：库存商品

194.1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83；贷：应付账

款——菲律宾甲公司194.17，应交税费——代扣税款5.83。向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代扣税款、通过外汇部门汇出

上述款项时，借：应付账款——菲律宾甲公司 194.17，应交税

费——代扣税款5.83；贷：银行存款200。

在“营改增”新政策中，A公司扣缴增值税应适用 11%的

税率，应扣缴增值税=200÷（1+11%）×11%=19.82（万元），取得

税务机关开具的税收缴款凭证，并根据该税收缴款凭证抵扣

进项税额19.82万元。借：库存商品180.18，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19.82；贷：应付账款——菲律宾甲公司

180.18，应交税费——代扣税款 19.82。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缴纳代扣税款，通过外汇部门汇出上述款项时，借：应

付账款——菲律宾甲公司 180.18，应交税费——代扣税款

19.82；贷：银行存款200。

由以上解析可见，实施“营改增”新政策后，境内A公司需

要扣缴的增值税尽管增加了13.99万元（19.82-5.83），但由于

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因此A企业税负并没有变化。库存商

品成本降低了 13.99万元（194.17-180.18），增值税不参与利

润核算，库存商品成本最终会转入主营业务成本，必然会使

利润增加13.99万元。

4. 运输费用进项税额抵扣变化。财税［2013］37号文件规

定，2013年 8月 1日起除铁路运输外的其他交通运输业都实

行“营改增”，铁路运输企业仍然交营业税，提供运输劳务还

是开具运输费用结算单据，而“营改增”运输企业则改交增值

税，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此，运输费用进项税额抵扣也发生了变化，2013年8月

1日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接受交通运输业服务，抵扣进项税

额只有以下两种情况：

（1）接受“营改增”企业提供的货物运输服务（旅客运输服

务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取得其开具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

用发票，按照该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接受铁路运输劳务，取得运输企业开具的运输费用结

算单据，按照该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

和 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计算公

式为：

进项税额=运输费用金额×扣除率

其中，运输费用金额，是指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

运输费用（包括铁路临管线及铁路专线运输费用）、建设基

金，不包括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2013年 8月 1日（含）

后开具的运输费用结算单据（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除外），

不得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

例 2：B企业购进货物一批，委托青岛乙公路运输企业运

输，支付运费100万元。

解析：2013年 8月 1日前，因为青岛没有实施“营改增”，

因此青岛乙公路运输企业只能开具运输费用结算单据，运费

金额 100万元，B企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100×7%=7（万

元），剩余的运费93万元（100-7）计入购进货物成本。

2013年8月1日后，青岛也实施了“营改增”，因此青岛乙

公路运输企业不能再开具运输费用结算单据，而必须开具

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不含税金额=100÷（1+

11%）=90.09（万元），增值税=90.09×11%=9.91（万元），B企业

可以抵扣进项税额9.91万元，剩余运费90.09万元计入购进货

物成本。

由以上解析可见，实施“营改增”新政策后，B企业可以抵

扣的进项税额增加了 2.91万元（9.91-7），也就意味着税负降

低了 2.91 万元。同时，购进货物成本降低了 2.91 万元（93-

90.09），货物成本最终转入主营业务成本，而增值税不参与利

润核算，因此会使利润增加2.91万元。

5. 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进项税额可

以抵扣。财税［2013］37号文件取消了财税［2011］111号文件

第 24条“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售税额中抵扣：……

（五）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但作为提供交

通运输业服务的运输工具和租赁服务标的物的除外。”这意

味着，2013年 8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

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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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但是，是不是说所有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和游艇

都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呢？单从文件规定看，答案是肯定的。但

从增值税的就增值额征税的设计理念和立法原则看，应该是

属于生产经营用的部分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属于个人消费

的，仍然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故最终还得税务机关对该问题

予以明确。

例3：C企业购进应征消费税的汽车一辆，用于生产车间，

C企业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注明价款 40万元、增

值税6.8万元。该汽车作为固定财产管理，折旧年限5年，无残

值，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解析：如果C企业购进汽车的时间在2013年8月1日前，

则发票注明的增值税 6.8万元不得抵扣，价税合计 46.8万元

（40+6.8）计入汽车成本，每年计提折旧9.36万元（46.8÷5）。如

果C企业购进汽车的时间在 2013年 8月 1日之后，则发票注

明的增值税 6.8万元可以抵扣，发票注明的价款 40万元计入

汽车成本，每年计提折旧8万元（40÷5）。

由以上解析可见，实施“营改增”新政策后，C企业可以多

抵扣进项税额6.8万元，税负降低了。车间用固定资产折旧最

终会计入主营业务成本，新政策下“累计折旧”每年少1.36万

元（9.36-8），增值税不参与利润核算，必然使企业利润增加

1.36万元。

二、财税［2013］37号与现行增值税政策对比

（一）财税［2013］37号相对于现行增值税政策的变化

（二）新的政策变化对企业税负和利润的影响

（三）政策变化解析及建议

笔者认为，“营改增”新政策的相关规定应适用于非“营

改增”的增值税纳税人。“营改增”新政策与现行的增值税政

策对比解析如下：

1. 以公益为目的的无偿应税服务免税。《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

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同销售货

物。财税［2013］37号文件规定，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

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视同提供应税服务，但

以公益活动为目的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也就是

说，无偿提供以公益活动为目的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应

税服务是免征增值税的，同时也不需要将相应的无偿应税服

务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转出处理。“营改增”新政策体现了

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和人文关怀精神，也有利于中国慈善事

业的发展。

例 4：D运输有限公司参加公益活动，无偿运送一批残疾

人员外出旅游。

解析：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D公司的

运输服务应该视同提供应税服务，计算缴纳增值税。因为应

税服务是无偿提供的，无营业额，因此需要按以下顺序确定

营业额：①按照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同类应税服务的平均价

格确定。②按照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提供同类应税服务的平

均价格确定。③按照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价格的公

式为：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成本利润率由

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而根据财税［2013］37号文件的规定，D公司提供运输服

务属于以公益为目的，D公司享受免税待遇，不需要视同提供

应税服务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时也不需要将提供运输服

务过程中发生的燃油费、汽车修理费等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

转出。可以发现，实施“营改增”新政策后，D公司的税负降低

了。因为“营改增”新政策与现行增值税政策在其他方面的核

算没有变化，增值税不参与利润核算，因此企业利润也没有

变化。

2. 非正常损失范围扩大。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非正常

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这是

因为损失后货物或劳务实体将消失，不会产生增值税销项税

额，而且上述责任是人祸（管理不善），因此从增值税设计理

念和企业加强内部管理两方面考虑，对于非正常损失，其对

应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营改增”新政策在原来的基础上，将非正常损失的内容

增加了“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或者强令自行销毁的货物”，这

样就扩大了非正常损失的范围。这样修改体现了与时俱进的

立法精神，因为无论被执法部门没收或是强令自行销毁，都

不能产生销项税额，而且违反行政法规在先，责任在于纳税

人，如果进项税额准予抵扣，将弱化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功能，

而究其原因，还是属于“管理不善”。由于企业需要转出的进

项税额增加，故税负也会增加。增值税不参与利润核算，因此

利润也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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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事项

以公益为
目的的无
偿应税服
务免税

非正常损
失范围扩
大

财税［2013］37号

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
视同提供应税服务，但以公益活
动为目的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
的除外

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
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
以及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或者强
令自行销毁的货物

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
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给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视
同销售货物

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
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
霉烂变质的损失

变化事项

以公益为目的的无偿应税服务免税

非正常损失范围扩大

税负变化

降低

增加

利润变化

无

无


